
電信號碼管理辦法第二條、第三條修正總說明

電信號碼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依電信法第二十條之一第六項

規定授權訂定，自九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訂定發布，歷經多次修正，前

次於一百零六年二月十六日修正。茲為因應行政院一百十一年八月二十

四日公告數位發展部及其所屬機關組織法規自一百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施行，本辦法管轄機關自一百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起變更為數位發展

部，為利電信號碼資源合理有效使用並使電信號碼之管理事務順利執

行，儘速明確相關事項之辦理機關，爰修正本辦法第二條、第三條，其

修正重點如下：

ㄧ、修正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修正第一款及第二款所稱經營者或籌設者之主管機關。（修正條文

第三條）



電信號碼管理辦法第二條、第三條修正條文對照

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主管

機關為數位發展部。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主管

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 

配合數位發展部及其所屬

機關組織法規自一百十一

年八月二十七日施行，本

辦法管轄機關自一百十一

年八月二十七日起變更為

數位發展部，爰修正主管

機關，以利電信號碼核配

管理等相關業務之推動。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

義如下： 

一、經營者：指經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特

許或許可，並發給

第一類或第二類電

信事業執照之電信

事業。 

二、籌設者：指取得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核發之第一類電信

事業籌設同意書而

未取得特許執照

者。 

三、電信號碼：指維持

公眾電信網路互

通、識別、交換及

控制等正常運作所

需之識別碼、用戶

號碼、編碼等。 

四、識別碼：指於公眾

電信網路內用以識

別網路、路由或服

務等之電信號碼。 

五、用戶號碼：指用以

提供用戶電信服務

使用之電信號碼。 

六、編碼：指供控制公

眾電信網路路由及

交換訊息之號碼。 

七、黃金門號：指具有

一定排列規則、特

別意義或容易記憶

之用戶號碼。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

義如下： 

一、經營者：指經主管

機關特許或許可，

並發給第一類或第

二類電信事業執照

之電信事業。 

二、籌設者：指取得主

管機關核發之第一

類電信事業籌設同

意書而未取得特許

執照者。 

三、電信號碼：指維持

公眾電信網路互

通、識別、交換及

控制等正常運作所

需之識別碼、用戶

號碼、編碼等。 

四、識別碼：指於公眾

電信網路內用以識

別網路、路由或服

務等之電信號碼。 

五、用戶號碼：指用以

提供用戶電信服務

使用之電信號碼。 

六、編碼：指供控制公

眾電信網路路由及

交換訊息之號碼。 

七、黃金門號：指具有

一定排列規則、特

別意義或容易記憶

之用戶號碼。 

八、受委託管理者：指

受主管機關委託辦

除第一款、第二款之主管

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其餘款次之主管機關

皆為數位發展部，爰修正

第一款及第二款部分文

字，以資明確。 



八、受委託管理者：指

受主管機關委託辦

理電信號碼之核

配、調整、回收及

其相關管理作業之

機關（構）。 

理電信號碼之核

配、調整、回收及

其相關管理作業之

機關（構）。 


